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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舉專線電話:（05）5333630     傳真：（05）5333593     檢舉信箱:斗六西平路郵局第 318號信箱   

e-mail:yl9999@mail.post.gov.tw   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專線：0800－286－586(0800-你爆料-我爆料) 

 

     

   

  
 

  

  

  

  

    

     

        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    

  

  

  

    

 
      
 

  

社 交 禮 俗 不 逾 矩 ， 禮 過 三 千 不 妥 當 ； 
公 事 公 辦 不 請 託 ， 清 淨 公 門 免 關 說 ； 
謹 言 慎 行 少 煩 惱 ， 廉 政 倫 理 要 遵 行 。 

■郵政案例宣導 
案情摘要: 

某郵局郵務工作員○○○於寒暑假期間至學校銷售學生包裹紙箱並收件，惟相關銷售款項未即時繳回出帳，又渠貪圖

方便，每日順手自經管之預付票款拿取 200 至 300 元買午餐、訂飲料或集資買禮物等花費，長期累積至帳目不符，總

計挪用款項 8萬 4,401元。 

處理情形: 

該員疑涉犯業務侵占罪嫌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辦，並遭終止勞動契約；另該局經理疏於管理相關帳目且未落實

查核，顯有疏失，予以申誡 1次處分。 

■法紀案例宣導 
案例-觀光處處長核發民宿登記證予其母，未自行迴避案 

某縣觀光處處長 A，就其母 B 申請核發民宿登記證過程，未予迴避，仍親自核准發給民宿登記證，違反公職人員利益

衝突迴避法(下稱本法)第 6條及第 10條第 1項規定，經監察院裁處罰鍰。 

解析: 

A 為某縣觀光處處長，就該縣民宿業者申請民宿登記之過程，有審查申請是否符合民宿管理辦法，及否准核發民宿登

記證之權限，則 A 於審查及核定其關係人 B 之民宿登記申請案過程，依法即負有迴避義務。因此，本案 A 未予迴避，

並親自核准發給 B民宿登記證，使 B得以經營民宿，獲取旅客支付之住房費用之財產上利益，違反本法第 6條及第 10

條第 1項規定。(以上摘自監察院陽光法令主題網) 

■公職人員財產申報Ｑ＆Ａ 

Ｑ：財產申報表第一頁之「申報日」與最後一頁所載「交件日」有何不同？ 

Ａ：「申報日」係指公職人員查詢財產狀況之基準日；「交件日」為繳交財產申報表至受理申報機關（構）之送件日。

「申報日」與「交件日」通常並非同一日，換言之，應先查詢「申報日」之各項財產後，才逐一填載申報表，嗣後

始交件之，但二日期均需在申報期間內。例如：申報人擇定以 12 月 15 日為該年度財產申報基準日，於 12 月 18 日

至 22日查詢『12月 15日當日』之相關財產數額，復於 12 月 27日填寫完畢，嗣於 12 月 31日繳交至政風單位；則

本件申報日為 12月 15日，交件日應為 12月 31日。 

■防詐&消費者保護宣導 

※反詐與消保專線您知道嗎? (以下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) 

如遇詐騙→165反詐騙專線 

常見六大詐欺手法: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.網路購物詐騙 2.假投資詐騙 3.解除分期付款詐騙 4.網路交友詐騙 5.猜猜我是誰 6.假檢警詐騙 

如有消費問題→1950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 

消費申訴管道: 

1.企業經營者 2.行政院消保會網站「線上申訴系統」專區 3.各縣市政府消費者服務中心 4.消費者保護團體 

※法務部反詐騙海報 QR CODE 

【柴語錄】破解投資詐騙「養套殺」 

          
114年 4月退還公眾溢餘款廉能事蹟表揚專區 

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姓名 筆數/退還金額 

楊芸婷 6/169,875元 陳冠中 1/119,000元 李忠信 4/112,000元 徐佩筠 1/60,000元 吳意婷 7/33,300元 

蕭祥均 7/31,000元 王佳瑾 3/24,000元 王愛華 3/23,000元 李宗銘 3/15,500元 劉育如 4/14,000元 

楊珮瑜 2/14,000元         

 


